


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
留学生校长奖学金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一、申请对象 

    申请就读或已就读我校本科专业的优秀留学生,含本科生和

普通进修生。与我校有合作关系的国外学校、机构推荐的优秀留

学生优先考虑。 

    二、奖学金类型 

(一)全额奖学金：2 万元/学年/人,该奖学金包含留学生在

我校的学费、实验费和校内住宿费。 

(二)部分奖学金：1 万元/学年/人,该奖学金包含留学生在

我校期间的部分学费。 

    注：奖学金每学年申请一次，其中部分奖学金直接抵扣留学

生学费，不足部分由学生自行缴纳。 

    三、申请条件和评选标准 

    （一）申请条件 

    1、非中国籍公民，身体健康； 

    2、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法规； 

    3、申请人的学历和年龄要求：申请攻读学士学位者，高中

学历（或同等）毕业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25 周岁；普通进修生为

大学二年级以上在校学生或具有相当于大学本科毕业的学历，年

龄一般不超过 25 周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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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学习态度端正，成绩优良； 

    5、未获得中国政府和其他机构的各类奖学金或资助。 

    （二）评选标准 

    申请人符合以下条件即可申请福建技术师范学院留学生校

长奖学金，评审工作小组根据当年奖学金额度和申请人条件确定

获得奖学金人员名单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 

学生类别 评选标准 

本科 

1.汉语言本科可零程度入学 

2.申请文科专业（除汉语言专业）需新 HSK 

五级及以上证书，申请理科需新 HSK 四级及

以上证书 

普通进修生 
申请文科专业需新 HSK 五级及以上证书，

申请理科专业需新 HSK 四级及以上证书 

四、申请时间及流程 

    1、每年度学校境外学生报名系统开放时同步受理奖学金申

请。申请者登录“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境外学生网上报名系统”进

行在线报名申请时，上传《福建技术师范学院留学生校长奖学金

申请表》及有关证明材料电子扫描件，并将相关材料原件寄至海

外教育学院办公室。 

    2、学校对申请者进行评审。 

    3、学校网站上公布获奖学金者名单，并为学生办理来华签

证许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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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海外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  送：校领导。 

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月 23日印发 


